豫体政〔2015〕10号
 
 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印发《河南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
课题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直属各单位，机关各处室：
　　为了加强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的管理，合理有效使用科研课题经费，保证省体育局科研课题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制定并下发《河南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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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
管理办法
 
      第一条  为了加强我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的管理，合理有效使用科研课题经费，保证我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河南省体育局体育课题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豫体政〔2008〕18号）以及省体育局财务管理有关制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      第二条  科研课题经费的使用应本着节约开支、合理使用的原则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，同时要有利于科研课题的正常开展，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，提高体育科研创新能力，促进省体育系统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。
      第三条  本办法所指的科研课题经费包括委托项目科研经费和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补助经费。
      第四条  科研课题经费必须用于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，其主要开支范围报告：仪器设备费；实验费；国内差旅费（不含飞机票）；图书资料；印刷费；版面费；国内会务费；劳务费（不得超过经费总额的15%）；专家咨询费；管理费；其他以课题研究为目 的的合理支出。
      第五条  下列费用不得列入经费开支：行政办公设备、生活用品等费用；国外会议费、差旅费；课题组以外人员的差旅费、会务费；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课题组成员；其他非以课题研究为目的的支出。
      第六条  科研课题经费属于专项费用，必须做到专款专用。政策法规科技处负责对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经费的管理与监督。经济管理处负责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。
      第七条  科研课题经费的使用实行主持人负责制。课题主持人负责编制科研课题经费的预算和决算，按研究计划核定经费使用计划，在其权限范围内使用经费。课题主持人应保证专款专用，自觉控制经费的各项支出，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科研项目结题及经费结算手续，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真实性有效性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对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科研经费等违反财务纪律的行为，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      第八条  委托项目经费于立项后向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拨付经费总额50%，研究成果经鉴定结题后拨付剩余经费。
      对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研究成果，经鉴定为优秀的，分别拨付相应金额的经费补助。
      第九条  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为省体育局机关处室的，由课题主持人持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开支的财务票据、发票，经政策法规科技处和经济管理处审查核准后予以报销。报销金额不得超出经费总额，委托项目在中期检查前报销经费不得超出经费总额的50%，超出部分由课题组自行承担。
      第十条  政策法规科技处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进行必要的监督与检查。未通过年度或中期检查的项目，将视具体情况给予停拨经费、暂停经费使用、中止或终止项目等处理。
      第十一条  课题启动后，不得无故中止。确需中止的，项目主持人应写出书面报告。有已经拨付的经费的，需对经费使用情况作出财务说明。
      第十二条  课题执行中，因故需变更课题主持人的，必须由原课题主持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政策法规科技处审核批准后，由新更换的课题主持人负责经费的支配。如课题组成员需要变更的，需由课题主持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政策法规科技处审核批准，不再承担课题研究任务的人员不得使用课题经费。
      第十三条  委托项目和重点课题不能在计划期限内完成的，需由课题主持人向政策法规科技处提出书面延期申请报告，延期报告应包含继续使用该课题经费的条款，经政策法规科技处审核批准后，方可予以报销、拨付该课题经费。
      第十四条  各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应按照相关财务制度，严格监督课题经费的支取和使用。
      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河南省体育局体育科学研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豫体政2013〔5〕号）予以废止。  
